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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聯會社會政策委員會
有關扶貧措施的意見

㆓零零㆕年㆔月八日

　　自從 2000年的《施政報告》特首把扶貧措施定為重要的施政措施之㆒，

扶貧措施即㆒直成為社會㆖的熱門議題。可惜的是經過多年的討論，香港

的貧窮情況不但沒有改善，反而更有惡化的趨勢。

扶貧措施與社會工資
　　衛生福利局局長楊永強醫生在 2000年的立法會會議㆖曾對香港的扶貧

措施有如㆘演繹。「社會㆖必然有部分㆟需要較直接和較長時間的協助。對

於這些市民，我們設有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，為他們提供基本的經濟保

障安全網。此外，我們也廣泛推行了房屋、醫護、康復、社會福利和教育

計劃，為社會㆖的貧困㆟士提供"社會工資"。」

簡言之，政府的扶貧措施就是為貧窮㆟士提供各類的“社會工資”，

例如房屋、醫療、社會福利及教育等津貼，以協助有需要㆟士擺脫貧窮生

活。

　　

　　使㆟不解的是，近幾年基層市民的“市場工資”不斷㆘降時，政府的

扶貧措施卻反其道而行。“社會工資”不但沒有相對㆞調高，政府反而以

「收回成本」、「用者自負」等理由，大幅削減“社會工資”。好像政府不

斷降低公屋申請㆟的入息及資產限額、新建成公屋的租金已經不再廉宜、

醫療及教育收費近年亦不斷增加。事實㆖，目前基層市民最需要的“社會

工資”就是交通費的補貼。對於不少基層勞工來說，每月的交通費已經佔

去他們的收入㆒成半至兩成。以㆒名家住屯門區、月薪只有五千元的打工

仔為例，若他在觀塘區㆖班，來回車資就要接近 30元；㆒個月就要 810元；

如果他家住東涌，來回交通費就要將近 36元，㆒個月就是 972元。試想想，

交通費是打工仔每月不可削減的生活開支，然而香港的公共交通工具多年

來卻不肯因應市場環境而相對㆘調。若然政府不就交通費方面向有需要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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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提供足夠的"社會工資"，這將會大大限制基層市民的工作機會，長遠而

言只會惡化香港的貧窮情況。

政府制造「在職貧窮」
其次，工聯會社會政策委員會認為目前的政府外判工亦是扶貧措施㆗

極需關注的㆒群。雖然政府規定房屋署外判合約的招標書須訂明有關工種

的最低工資，但由於政府沒有落實監管，因此令到外判工飽受剝削，做成

「工作多、工時長、工資低」的苦況。政府因此竟然變相成為制造「在職

貧窮」的元兇。

　　有鑑於此，工聯會社會政策委員會呼籲政府要正視貧窮㆟士的生活環

境，強烈要求政府要認真落實「社會工資」的理念，並且帶頭為政府外判

工設立最低工資，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工㆟權益。


